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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红 灯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将 发 票 章（编 号 ：

5401250011575）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红灯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6日

声 明

声 明
三轮摩托车金珠西路经营部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为

“赵贯民三轮摩托车经营部”，现声明原发票专用章作废。

特此声明

赵贯民三轮摩托车经营部

2022年3月16日

变 更 公 告
西藏吉达实业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

由次仁多庆变更为“魏文选”。

特此公告

西藏吉达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6日

城北汇喜居茶坊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5401020194716）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城北汇喜居茶坊

2022年3月16日

声 明
西 藏 佳 德 贸 易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40091MA6TDEFW0N）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资登记，注册资金由人民币伍仟万圆整减至人民币叁佰万圆整，
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佳德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6日

减 资 公 告

西藏博兰致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95MAB022HM1W）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资登记，注册资金由人民币捌仟叁佰陆拾捌万圆整减至人民币
叁仟柒佰伍拾万圆整，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博兰致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6日

减 资 公 告

声 明
北京亚洲卫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经研究决定，

已将公司负责人由王科变更为“兰林洋”，现声明原负责人章作

废。

特此声明

北京亚洲卫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2022年3月16日

声 明
西藏富隆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

定代表人由黄晓光变更为“魏松林”，再由魏松林变更为“孙晓

艳”，现声明原法人黄晓光私章（编号：54010110036233）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富隆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6日

车牌号为藏A·B6766的车已于2011年 12月出售给扎西次
仁，但至今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请现车主于本通知见报之日
起7日内与原车主联系办理过户手续，逾期未办理一切后果自
负，该车自出售之日起一切责任与原车主无关。

特此通知
阿旺江白

联系电话：15608989777
2022年3月16日

通 知

分析投诉热点问题
加大市场监管力度

从去年西藏12315平台受理的投诉情况
来看，投诉的热点主要聚焦在餐饮住宿服务
类、交通工具类等方面。餐饮住宿服务类问
题主要涉及卫生不达标、服务人员态度不好、
夸大宣传和虚假宣传等情况；交通工具类主要
涉及在购买过程中存在不合理条款及售后服
务不到位等问题；通讯器材类投诉主要集中
在手机及其配件的质量问题上，也存在合约
机协议内容、“三包”义务履行不到位等。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一级巡
视员谭群芳介绍，围绕消费者投诉的热点
问题，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消费维
权体系建设，加大了查处力度，有效维护了
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了“十四五”消费维
权工作良好开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区
12315 平台通过电话、来访、来函、短信、互
联网等渠道，受理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咨询 3.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139.81万元。

创新消费维权机制
提升消费维权效能

2021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调整充
实了自治区市场监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涉及
市场监管、公安等27家单位，逐步完善消费维
权工作机制。“通过消费维权培训等形式，全方
位开展消费教育引导，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
把消费者发展成为消费维权监督员，扩大消费
维权公众参与度。”谭群芳说。

在创新消费维权工作模式方面，自治区
市场监管局积极拓展“互联网＋消费纠纷处
理”渠道，广泛发展在线纠纷调解企业
（ODR），加快推进消费纠纷在线解决机制建
设，创建ODR企业73家。

此外，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还大力推进企
业诚信体系和自律体系建设，开展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鼓励大型商场超市建立“首问负责、先
行赔付”自律制度。同步推动线上线下“七日
无理由退货承诺”，鼓励引导线下实体店按照
指引规范作出无理由退货承诺，推动消费维权
关口前移，促使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

推动智慧监管模式
要让消费者少跑腿

谭群芳介绍，2022年，全区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将紧紧围绕中消协“共促消费公平”年
主题，进一步提升消费维权水平，切实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推进跨部门协同监管和维权、
建立健全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鼓励经营者
与消费者协商和解，引导消费者通过在线消费
纠纷解决机制、消费维权服务站、第三方争议
解决机制等方式与经营者协商解决争议。

同时，按照“四个最严”要求，严厉打击食品
药品领域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加强对消
费新业态监管，落实电子商务平台主体责任。

为推动消费领域智慧监管，促进消费维
权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今年将
推动投诉举报跨区域联动处置，努力让“数据
多跑路、消费者少跑腿”。深入推进ODR建
设，引导广大经营者入驻全国12315平台，在
线与消费者化解消费纠纷。推动12315“五进”
社会消费维权网络由线下向线上拓展，积极与
消费者协商解决消费纠纷。

去年全区12315受理投诉举报咨询3.16万件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超1100万元
15 日上午，自治区人

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今年“3·15”消
费 维 权 宣 传 活 动 安 排 、
2021年度全区消费维权工
作开展情况及2022年主要
工作思路。记者从发布会
了 解 到 ，2021 年 ，全 区
12315受理处理消费者投
诉、举报、咨询 3.16 万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139.81万元。

文/记者 拉吉
图/记者 阿旺尼玛

商报讯（记者 拉吉）为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畅
通，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营造放心消费环境，15日上午，自
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司法厅等20余家单位及志愿者在
宇拓路开展2022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集中宣传活动。

围绕“共促消费公平”消费维权年主题，工作人员在现场
设置了横幅、消费维权咨询台、宣传展板等，并向过往群众发
放关于消费维权、食品安全、公民常用法律知识读本等资料，
同时，向他们普及消费维权知识。活动现场，自治区药品监督

管理局还对假冒伪劣冬虫夏草等中药进行集中展示，耐心细
致地向过往群众讲解识假辨假知识以及买假后的维权渠道。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宣传活动营造
了全社会共同关心、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浓厚社会氛围和良好
的舆论环境。此外，今年“3·15”期间，还深入开展消费者法
律知识和健康知识进商场、进学校、进市场、进企业、进景区

“五进”活动，加大市场执法力度，营造安全、和谐、放心的消
费环境。

我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新闻+

拉萨市林草局多措并举
做好拉鲁湿地防火工作

商报讯（记者 王静）为加强日常
火险隐患排查，严格野外火源管控，
齐抓共管，始终绷紧防火这根弦，做
好重点区域靠前驻防，近日，拉萨市
林草局相关领导到拉鲁湿地督导检
查湿地防火工作。

拉萨市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工作制
度，确保信息畅通、及时发现火情，
若发现火情立即上报并拨打森林消
防电话“96119”；要按照“四不放过”
的原则，加强巡护，大力开展隐患排
查，将湿地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
态；要加强宣传工作力度，提高湿地
周边生产经营户、群众的思想认识，
共同做好湿地防火工作；要坚持以
督察整改为契机，按照以点带面、建
立机制的思路，全力守护好拉鲁湿
地的一草一木，以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推动林草高质量发展。

今年林芝市计划完成
国土绿化总面积2万亩

商报讯（记者 梁兰）近日，记者
从林芝市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
2022年，林芝市计划完成国土绿化
总面积 2 万亩以上，其中义务植树
0.45 万亩，重点生态修复项目造林
1.55万亩以上。

林芝市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林芝市林业和草原局
将继续加大对重点区域生态系统的
修复力度。开展林芝市米林县加拉
村堰塞湖灾后修复、比日生态景区
火烧迹地生态修复、朗县县城周边
生态修复、江河交汇段面山生态修
复、火车站面山生态修复、波密县采
伐迹地生态修复等一批生态修复造
林工程，着力提高林芝生态系统的
质量和稳定性，提升城市景观品质。

目前，正值春季造林准备关键
阶段，该负责人说，各项目苗木、客
土、水利设施、网围栏等准备工作
正紧张有序展开。据悉，预计 5 月
底前，基本完成春季造林，转入管
护阶段。

﹃3

·1 5

﹄
国
际
消
费
者
权
益
日
宣
传
活
动
现
场
。


